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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100,訴,1191

【裁判日期】 1010119

【裁判案由】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

【裁判全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0年度訴字第1191號
101年1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新宏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津鵬（董事）
被 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代 表 人 李鴻源（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陳信瑞

陳仲祐
陳義昌

上列當事人間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
100 年5 月13日院臺訴字第100009635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前經被告於民國94年8 月12日，依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規定，核發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登記證，嗣於99年1 月間申請註銷，並經被告以99年
1 月18日工程技字第09900013860 號函予以核准。惟原告自
99 年1月18日後，仍繼續辦理附表所示36件工程技術業務，
經被告核認已違反管理條例第8 條第1 項規定，依同條例第
27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以100 年2 月14日工程技字第1000
0055110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
同）150 萬元，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逾法定
期間為由，決定不受理，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係將原處分送達至原告於臺南市○○區○○路○ 段140
號之1 新設之營業處所，由在該址隔壁之泡沫紅茶店工作之
訴外人黃小君代收，惟黃小君並非原告之受僱人、同居人或
應受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無為原告代收郵件之權限，
故原處分並未合法送達原告。

(二)原告公司原登記負責人即訴外人王汝安，前與證人翁明豐二
人，在縣市合併改制前之臺南縣永康市○○路150 號，以原
告公司名義成立辦公室，並銷售結構性工袋，該辦公室與原
告設於臺南縣新營市登記營業處所之技術與財務完全獨立。
惟王汝安於99年1 月18日辭去原告公司負責人及董事之職務
，且逕自向被告申請註銷原告公司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
證，並非如被告所指，係原告自行申請註銷登記證。又王汝
安辭職後並未將原告公司印章交還，持續用以辦理附表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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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之臺南縣學甲鎮公所「臺南縣學甲鎮○○○○道清疏工程
」測量設計與監造，編號7 之臺南縣北門鄉公所「易○○○
區○○○○○○○○ 段98年度第1 次增辦應急工程」測設監
造案，編號8 之臺南縣七股鄉公所「98年度建立富麗新漁村
─臺南縣溪南漁村再生及綠美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編號30之高雄縣湖內鄉公所「湖內鄉○○○區道路及側溝
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作業」，編號31之高雄縣路竹鄉○○
○路竹鄉廚餘資源化處理中心進場道路暨擋土牆及周邊雜項
工程委託設計監造」，編號32之高雄縣路竹鄉○○○路竹鄉
98年度莫拉克颱風公共設施災害復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編
號33之高雄縣梓官鄉公所「高雄縣梓官鄉垃圾掩埋場護坡工
程委託設計監造」等技術服務工程，故被告處罰之對象應為
原負責人兼技師之王汝安，而非是處理善後之沈津鵬。

(三)原告公司在王汝安於98年12月提出離職後，董事沈津鵬即著
手尋聘技師，然受限於管理條例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
負責人必須由技師擔任，同時承擔行政與財務之責任，故難
覓適當人選。又原告公司既因技師離職，復經被告註銷登記
證，致無法執行工程技術顧問業務，理應適用管理條例第18
條規定，即得委由具有相同營業範圍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繼續完成原告已承接而未完成之業務，故原告本擬將已承攬
而正進行之工程，轉由訴外人大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續辦。
惟經原告函詢被告，被告竟函覆稱：原告因技師離職且向被
告申請註銷登記證，不符合管理條例第14條第2 項所定因執
業技師離職或受停業處分，或同條例第18條第2 項所定經被
告撤銷或廢止登記及停業處分，致無法執行工程技術顧問業
務之情形，請原告依契約及相關法令辦理原已承接而未完成
之工程技術服務事項。然原告公司在王汝安擔任負責人期間
，承攬工程之金額高達5 至6 億元，王汝安尚未辦理移交即
離職，原告公司形同瞬間解體，沈津鵬身為原告公司之董事
，考量依原告與工程主辦機關所訂契約約定，若因技師離職
，無法履行原契約，主辦機關會向原告索賠因另與他人簽約
及停工所受損害，且原告所得標與現正施作之工程，部分屬
重大工程或列管工程，為免後續停工之不利益及對公益之考
量，只好變更負責人及營業項目，續將所承攬工程處理至一
定階段，再行辦理歇業。其中如附表編號29所示嘉義縣中埔
鄉公所「東興村3 鄰野溪復建工程」，係與原告公司終止契
約，並轉由其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繼續履約，惟在覓得其他
願承接工程之技師前，承包商並不停工，由原告繼續擔任監
造品管師，以避免監造之空窗期，或因停工而造成承包商之
損失或災害擴大。另如附表編號2 之臺南縣政府莫拉克颱風
仁德、歸仁、善化、龍崎、南化、左鎮、七股等七鄉鎮市之
委外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則與原告公司終止契約，由承辦人
員自行監造或另案發包，惟在承辦人員辦理另案發包期間，
由原告繼續處理監造過程之文書與行政等事務，而由承辦人
員蓋章負責。然以上二種情形，原告均不支領監造費，是原
處分對原告裁罰，原告實難甘服。

(四)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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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係將原處分交由郵務機構送達至原告公司登記之營業處
所兼原告代表人之戶籍住所，即臺南市○○區○○路○ 段18
0 號4 樓之2 ，並由原告之受雇人於100 年2 月16日簽名收
受，則原告提起訴願之期間，依訴願法第16條第1 項前段及
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2 條規定，應自同年月17日起算，
扣除在途期間5 日，於100 年3 月23日屆滿，且該日非星期
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惟原告遲至100 年3 月25日始提
起訴願，已逾法定訴願期間，另依卷附送達證書顯示，郵務
人員並未將原處分改送至臺南市○○區○○路○段140 號之
1 ，原告稱郵務機關將原處分改送至新進路營業所，由在其
隔鄰泡沫紅茶店工作之黃小君代收，自非可採。又縱黃小君
代收原處分為不合法，原告之代表人實際上既已收受原處分
，則原處分自已對原告合法送達。

(二)實體部分：
1.被告於99年3 月22日辦理莫拉克颱風「地方管河川復建─番
子填排水出口處懸臂式防洪牆復建工程」規劃設計成果查訪
作業時，發現原告於註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後，仍持
續辦理管理條例第3 、4 條所定相關技術服務，涉嫌違反同
條例第8 條第1 項規定，遂以99年3 月31日工程技字第0990
0124470 號函請相關工程主辦機關查察原告承辦案件辦理情
形並檢附相關事證。依相關工程主辦機關移送之資料顯示，
原告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經被告註銷後，僅部分技術
服務案件報請機關同意由具有相同營業範圍之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或技師事務所接續辦理，多數仍由原告辦理，並以原告
公司名義發函，出具由王汝安技師簽名與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執業機構為原告公司）之文件，被告遂於99年6 月29日以
工程技字第09900259000 號函，請原告登記之公司負責人王
汝安於文到次日起30天內陳述意見，並說明該公司之負責人
究為何人。王汝安技師於99年7 月23日來函說明：其已於99
年1 月18日請辭原告技師、負責人與董事職務，其後原告公
司各項業務由沈津鵬主導執行，其並以存證信函通知沈津鵬
要求辦理原告公司董事變更事宜。被告因而再以99年11月2
日工程技字第09900440380 號函，請沈津鵬陳述意見，惟沈
津鵬並未回應，被告因認原告於99年1 月18日註銷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登記證後，仍繼續辦理工程技術事項，違反管理條
例第8 條第1 項規定，審酌原告違法營業，仍接續辦理原承
攬技術服務案件，且數量眾多，並持續以原告名義之函文出
具由王汝安技師所簽署之文件等情，依同條例第27條第1 項
第1 款規定，裁處原告罰鍰150 萬元，並無不合。

2.次查，附表編號5 、7 、8 、30至33所示工程，均係由原告
承攬，惟原告在註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後，仍繼續執
行上述業務，並以原告名義發送及收受與主辦機關往來之函
文，及提送履約文件；參以王汝安向被告說明原告公司各項
業務自99年1 月18日後由代表人沈津鵬主導執行，則被告以
原處分對原告裁罰，並無不妥。至原告提出相關機關說明原
告當時負責人王汝安及指派翁明豐承攬與辦理相關工程業務
之文件中，並未提及原告註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後，
由何者接辦，且縱由翁明豐辦理，原告如未解除其業務，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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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豐仍係受原告指示辦理相關工作，故原告主張王汝安在離
職並註銷原告公司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後，仍繼續使
用原告公司之印信續辦工程云云，尚難採信。

3.再按管理條例第14條第2 項規定，係適用於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因執業技師離職或受停業處分，致公司違反同條例第5條
規定之情形；該條例第18條第2 項規定，則係適用於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經被告處以撤銷或廢止登記及停業處分，顧問公
司無法執行工程技術顧問業務之情形。惟原告係因技師離職
且向被告申請註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與前揭條文規
定之情形不同，故該等規定自無適用。又原告係自94年8 月
12日領有被告核發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並依管理條
例規定，從事工程技術服務，自當明瞭向被告申請核發領得
登記證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始得從事工程技術顧問業務；
況被告依原告申請，以99年1 月18日工程技字第0990001386
0 號函准原告註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時，已說明原告
不得再從事該條例第3 、4 條所定技術服務事項，原已承接
之工程技術服務事項業務仍未完成者，應依契約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則原告在申請註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前，
對於所承接業務應由何人後續執行之問題，自當預作安排，
而不得以事後無人接續辦理為由，在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
證經註銷後，仍持續違法辦理工程技術服務業務。是原處分
對原告違法行為處以罰鍰，自無違誤。

(三)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查原告前經被告於94年8 月12日核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

證，惟該登記證嗣於99年1 月18日經被告註銷；另被告於10
0 年2 月14日作成原處分，以原告違反管理條例第8 條第1
項規定為由，依同條例第27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處原告罰
鍰150 萬元，原告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逾期為由
決定不受理等情，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被告99 年1
月18日工程技字第09900013860 號函、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
等附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件兩造爭執之點，厥為：
(一)原告對原處分所提訴願，是否已逾法定不變期間？
(二)原告所提訴願如未逾期，原處分認原告違反管理條例第8條
第1 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150 萬元，是否適法？
經查：

(一)首按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
人或管理人為之，並向其機關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
；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其住居所行之。於應送達處
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
同居人、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行政程序法
第69條第2 項、第72條第2 項及第73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準此而論，向法人之事務所或營業所送達文書，惟未獲會
晤其代表人或管理人時，僅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僱
人或該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方有代收送達之權限，故
應對法人送達之文書，如非由代表人或管理人本人收受，亦
非交予上述有代收權限之人收受，而係由其他第三人代收，
均不能認已生送達之效力，必該第三人將文書實際轉交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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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領，始可認為已合法送達。查原處分係於100 年2 月16日
，送達至原告當時登記於臺南市○○區○○路○ 段180 號4
樓之2 之營業所，由證人黃小君簽收一節，固有送達證書附
本院卷第15頁足憑。惟證人黃小君於本院100 年10月5 日準
備期日到庭結證稱：伊目前在臺南市○○區○○路上之飲料
店工作，只上班2 、3 天，先前則在臺南市○○區○○路○
段140 號之1 之「享屋飲料店」工作了3 年；原告公司營業
所位於「享屋飲料店」隔壁，門牌號碼是臺南市○○區○○
路○ 段140 號；伊在「享屋飲料店」工作時，原告公司正在
搬遷，公司人員都在外面跑，所以郵差送掛號信來時，伊會
幫他們代收，且因原告公司與「享屋飲料店」是由同一個大
門進入，二者相通，故伊代原告簽收掛號郵件後，就直接放
到原告公司桌上，並於當日告訴原告，然原告並未委託伊代
收郵件等語。參諸原告所提如本院卷第145 、146 頁所附相
片顯示：原告公司之辦公室與「享屋飲料店」之營業處所乃
位於同一室內空間，二者中間僅以一塑膠布簾相隔，則證人
黃小君證述其係在原告公司隔鄰之飲料店工作，為原告簽收
郵件後，即放置於原告公司之辦公桌上等情，應堪採信。是
證人黃小君既非原告公司代表人或管理人之同居人、受僱人
，亦非原告公司營業處之接收郵件人員，自無代原告收受送
達之權限；又其於100 年2 月16日簽收原處分後，僅放置於
原告公司桌上，並未實際轉交原告公司之代表人或管理人本
人，依上說明，自難認原處分於該日即已依法送達予原告。
另依原告於訴願書所載，其係於100 年2 月26日始知悉被告
已作成原處分，算至其於100 年3 月25日提起訴願時，尚未
超過30日，故原告對原處分所提訴願，並未逾訴願法第14條
第1 項所定期間，應屬合法。

(二)原處分認原告未領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而從事工程
技術業務，對原告裁處罰鍰150萬元，並無違法：

1.次按管理條例第3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指從事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
與其所屬設備、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工程之技術服務事項，包括規劃與可行性研究、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協辦招標與決標、施工監造、專案管理及其相關
技術性服務之公司。」第4 條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
記之營業範圍，得包括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
地工程、測量、環境工程、都市計畫、機械工程、冷凍空調
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化學工程、工業工程、工業安
全、水土保持、應用地質、交通工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科別之工程技術事項。」第8 條第1 項規定：「經營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申請公司設立或變更
登記；經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並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領得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及加入工程技術顧問全國商業同
業公會或地方同業公會後，始得營業。」第27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勒令其歇業，並得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 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8 條第1 項規定，未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
證而營業。」承前所述，原告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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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經被告於99年1 月18日核准註銷，原告於其後自不得從事
管理條例第3 、4 條所定之工程技術業務。惟被告發現原告
於註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後，仍持續辦理附表所示36
項工程之工程技術業務等情，有附表所示各工程招標機關所
提供、原告於99年1 月18日之後出具之監造日報表等工程技
術相關文書，附原處分卷足憑。則被告因認原告違反管理條
例第8 條第1 項規定，依據同條例第27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
，對原告裁處罰鍰，自屬有據。

2.次查，原告對其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經被告註銷後，
仍辦理附表編號1 至4 、6 、9 至29、34至36等工程之工程
技術業務等情，並無爭執。其雖主張：原告公司之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登記證，係前代表人王汝安辭去負責人及董事職務
時，逕自向被告申請註銷；且王汝安尚未辦理移交即自原告
公司離職，原告公司現任代表人沈津鵬原擬依管理條例第18
條規定，將本由原告承攬而正進行中之工程，轉由訴外人大
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續辦，惟經被告表示於法不符，原告為
免因無法履約，致遭工程主辦機關索賠，及原告承攬之部分
災後重建工程，因停工而有害公益，基於社會責任，始續將
所承攬工程處理至一定階段，再行辦理歇業；且原告就上開
各項於登記證註銷後繼續監造之工程，並未支領監造費等語
。惟查，原告公司係於99年1 月11日，向被告申請註銷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並將代表人由執業技師王汝安變更為
沈津鵬等情，有原告公司所具申請函，及其100 年1 月10日
變更登記表，分別附訴願卷第71頁及本院卷第47頁可稽。依
上開申請函後附原告公司99年1 月6 日股東同意書及會議內
容記載：「各股東同意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請註銷新
宏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登記證，待新技師到任後重新申
辦登記證。」「各股東同意王汝安君請辭技師職務，待新技
師到任後重新申辦執業執照」，其下並經王汝安及沈津鵬二
人親自簽名（見訴願卷第72頁）等情，足見申請註銷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登記證，乃原告公司前後二任代表人共同所為決
定，原告稱其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係王汝安自原告公司
離職時，擅自決定向被告申請註銷云云，尚無可採。又原告
現任代表人沈津鵬於原告公司於94年8 月間設立時，即擔任
董事一節，另有原告公司94年8 月8 日變更登記表附訴願卷
第27、28頁可佐，故其執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業務已有多
年，對於此等公司必須領得登記證始得營業一事，理當知之
甚稔，則其在同意原告申請註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前
，對於原告已承接而未完成之工程應如何處理，始符合原告
與工程招標機關所訂契約約定，復不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理
應預先進行了解並妥為安排。況依管理條例第14條第1 、2
項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如因執業技師離職，致違反同條
例第5 條董事長或代表人應由執業技師擔任之規定者，仍有
1 個月之期間可另聘執業技師，且在該段期間內，可經委託
者之同意，將已承接之業務，終止契約或委託其他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或已設立事務所之執業技師辦理；另原告與附表所
示工程招標機關之一即改制前臺南縣政府所訂契約內，亦有
類似約定（見本院卷第114 頁反面，該契約第15條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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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足見，原告公司在擔任負責人之執業技師王汝安離職
後，並無須註銷登記證，即可將已承接而尚未完成之業務，
以合於法律規定及契約約定之方式處理完畢；至於管理條例
第18條第2 項：「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經撤銷或廢止登記及營
業處分者，不得再行承接業務。但已承接之業務而未完成者
，得委由具相同營業範圍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繼續完成。」
之規定，僅適用於經撤銷或廢止登記及營業處分之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故原告申請註銷登記證，並不合於該條文所定要
件，自不得於其後依該規定處理已承接而未完結之工程技術
業務，且該條文用語甚為明確，原告應不致產生誤解。惟原
告明知其工程技術顧問登記證經註銷後，已不得再營業，卻
仍繼續辦理附表編號1 至4 、6 、9 至29、34至36等工程之
工程技術業務，顯有違反前引管理條例第8 條第1 項規定之
故意，其徒憑一己之見，主張可依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將
上述工程技術業務轉由他人接辦，進而指稱因被告表示依該
規定辦理於法不符，其為免無法履約遭工程主辦機關求償或
對公益造成危害，不得已始繼續辦理前開工程技術業務云云
，無從阻卻其上開行為之違法性與可責性。又原告未領得登
記證而辦理前述工程技術業務，即已該當於管理條例第27條
第1 項第1 款所定處罰要件，並不以其領有報酬為必要，則
原告另稱其辦理該等工程技術業務並未收取監造費等語，不
問是否屬實，對其因違反該規定而應受處罰之事實，亦不生
任何影響，故仍難採為對其有利之論據。

3.原告雖另主張：原告公司前負責人王汝安與翁明豐二人，曾
於改制前臺南縣永康市○○路150 號，以原告公司名義成立
辦公室，該辦公室與原告設於臺南縣新營市登記營業處所之
技術與財務完全獨立。附表編號5 之臺南縣學甲鎮公所「臺
南縣學甲鎮○○○○道清疏工程」測量設計與監造，編號7
之臺南縣北門鄉公所「易○○○區○○○○○○○○ 段98年
度第1 次增辦應急工程」測設監造案，編號8 之臺南縣七股
鄉公所「98年度建立富麗新漁村─臺南縣溪南漁村再生及綠
美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編號30之高雄縣湖內鄉公
所「湖內鄉○○○區道路及側溝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作業
」，編號31之高雄縣路竹鄉○○○路竹鄉廚餘資源化處理中
心進場道路暨擋土牆及周邊雜項工程委託設計監造」，編號
32之高雄縣路竹鄉○○○路竹鄉98年度莫拉克颱風公共設施
災害復建工程委託設計」，編號33之高雄縣梓官鄉公所「高
雄縣梓官鄉垃圾掩埋場護坡工程委託設計監造」等技術服務
工程，實係王汝安自原告公司離職後，擅自持原告公司印章
所辦理，故被告處罰之對象應為王汝安等語。惟查，被告就
原告在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經註銷後，仍持續辦理附表
所示工程技術顧問業務一事，曾於99年6 月29日函請王汝安
陳述意見，王汝安則於99年7 月23日去函被告，表示其已於
99年1 月18日請辭原告技師職務，不再擔任原告公司技師及
負責人，原告公司於其後係由沈津鵬負責各項業務之執行等
語，有被告通知陳述意見函及王汝安之回函，附本院卷第77
至78頁足憑。另證人翁明豐於本院100 年12月20日準備期日
到庭結證稱：伊係經友人張天耀介紹而投資原告公司，王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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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為原告公司技師，伊與王汝安於98年間在臺南縣永康市○
○路150 號，租了一個辦公室，以原告公司名義營業；王汝
安自原告公司離職後，另行申請設立綠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伊於王汝安離開原告公司後，曾偕同王汝安至臺南縣七股
鄉○○○○○○路竹鄉公所、湖內鄉公所及梓官鄉公所，表
示原告公司已沒有技師，不能再履行技師簽證，經與上述鄉
公所討論後，將可以移轉的案子，移轉到王汝安新設之綠地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不能移轉的案子，即與鄉公所終止契約
，由鄉公所的技師負責監造工作，至於金額較大的案子就重
新投標或議價等語。是上述王汝安以書面陳述之意見及證人
翁明豐之證言，僅能證明其二人曾在臺南縣永康市以原告名
義成立辦公室並承接工程技術案件，且在王汝安自原告公司
離職後，曾至部分工程招標機關討論契約後續處理事宜，並
無從認定附表編號5 、7 、8 、30至33等工程在99年1 月18
日後，以原告名義出具之工程技術相關文書，係王汝安未經
原告公司同意，持原告公司之印章所為。另觀原處分卷所附
原告對臺南縣北門鄉公所於99年2 月4 日所發檢送監造計畫
書及審核表之函文（見原處分卷第18頁）、對臺南縣學甲鄉
公所於99年1 月22日所發檢送變更設計預算書之函文（見原
處分卷第189 頁）、對臺南縣七股鄉公所於99年2 月1 日所
發檢送陶板材料送審資料審查合格之函文（見原處分卷第46
2 頁）、對高雄縣路竹鄉公所自99年1 月29日至同年1 月31
日所發檢送預算書等函文（見原處分卷第631 至635 、637
至645 頁），及對高雄縣湖內鄉公所於99年2 月3 日及6 日
所發就施工計畫書及品管計畫書准予同意備查等函文（見原
處分卷第917 、919 頁），其發函地址均記載原告公司登記
之所在地即臺南縣新營市○○路○ 段180 號4 樓之2 ，而非
王汝安與證人翁明豐於臺南縣永康市設立之辦公室地址；又
原告所提高雄市梓官區公所函（見本院卷第44頁）亦記載：
原告先前與該區公所間就附表編號33所示工程之公文往返，
其聯絡地址為新營市○○路○ 段180 號4 樓之2 等語。足見
原告無論寄發或收受與上述工程招標機關間往來之文件，均
未曾以王汝安在臺南縣永康市成立之辦公室作為收發地，則
原告所稱附表編號5 、7 、8 、30至33等工程，在99年1 月
18日後，以原告之名提出之工程技術文件，係王汝安私自以
原告印章製作及出具等語，是否屬實，更值存疑。退步言之
，縱認該等工程技術文書確如原告所言，乃王汝安在原告之
工程技術顧問登記證經註銷後，以原告名義所出具，原告亦
得藉由上述工程招標機關寄至其登記地址之文件，知悉王汝
安之作為，惟其竟未予制止，無異容許王汝安續以原告之名
為上述工程辦理工程技術業務，則被告據此認定原告在登記
證註銷後，仍從事該等工程之工程技術業務，自非無據。至
原告提出之高雄市湖內區公所函及臺南市七股區公所函（見
本院卷第40、42頁）所載：原告在98年10月間標得附表編號
8 、30之工程，惟上述工程招標機關得知原告之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登記證經註銷後，即與原告終止契約；臺南市學甲區
公所函（見本院卷第42頁）所載：原告於98年11月間標得附
表編號5 之工程，並依約提送由王汝安簽證之設計書圖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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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翁明豐擔任監工人員，於100 年2 月3 日完工等語，僅能
證明原告係在王汝安擔任負責人期間標得上述工程，並指派
證人翁明豐監工，且其中部分招標機關得知原告之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登記證註銷後，已與原告終止契約等兩造所不爭執
，或經翁明豐證述如前之事實，仍不足據為對原告有利之認
定。是附表編號5 、7 、8 、30至33等工程，於原告之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註銷後，既仍由原告具名提出監造計畫
書、審核表及預算書等工程技術文件，原告主張該等文件實
係其前負責人王汝安於離職後，擅持原告印章辦理等情，復
查無證據足資證明，尚難遽予採信。從而，被告認原告就上
述7 項工程，亦有未領得登記證而辦理工程技術業務之違法
情事，並無不合。

4.綜上，原告於工程技術顧問登記證經註銷後，既確有違反管
理條例第8 條第1 項規定，持續辦理附表所示36件工程技術
業務之事實，被告因依同條例第27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裁
處原告罰鍰150 萬元，並未逾該款所定罰鍰範圍，亦無裁量
逾越或濫用之情形，自無違法。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以原告未領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
而辦理附表所示36件工程技術業務，違反管理條例第8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條例第27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作成原處分
，裁處原告罰鍰150 萬元，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認
原告所提訴願逾期而予不受理，理由雖有不當，惟維持原處
分之結論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
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 月 19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徐 瑞 晃

法 官 陳 姿 岑

法 官 鍾 啟 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 建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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